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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大學轉系標準表 

教育學系 
一、申請登記資格：（一）操行成績平均在八十分以上。 

  （二）國文、英文學期成績平均在七十五分以上。 
二、轉系考試：口試：由本系組成甄選小組辦理。 

特殊教育學系 

一、申請登記資格：（一）操行學期成績平均在八十分以上。 
（二）學業成績總平均在七十五分以上。 

二、轉系考試：（一）提交學習計畫（請事先提出轉入特教系後之學習計畫）。 
        （二）口試：由本系組成甄選小組辦理。 

幼兒教育學系 

一、申請登記資格：（一）操行成績平均在八十五分以上。 
（二）學業成績總平均在七十五分以上。 

二、轉系考試：（一）書面資料： 
1.轉入幼教系後之學習計畫，含未來修課與生涯發展規畫

等。 
2.自本校 EP 系統列印之自傳、獲獎或榮譽事蹟等。 

 (二)由本系組成甄選小組辦理甄選。 

心理與諮商學系 
一、申請登記資格：操行成績平均在八十分以上。 
二、轉系考試：（一）提交學習計畫（請事先提出轉入本系之學習計畫）。 

（二）口試：由本系組成甄選小組辦理甄選。 

學習與媒材設計 
學系 

一、申請登記資格：（一）操行成績平均在八十分以上。 
（二）國文、英文學期成績平均在七十五分以上。 

二、轉系考試：（一）提交學習計畫：請提出轉入學材系後之學習計畫(建

議含自傳、獲獎或榮譽事蹟、未來修課與生涯發展規

畫等。) 

              (二)歷年成績單正本一份。 

(三)通過書面資料初審後安排口試。 

中國語文學系 
一、申請登記資格：前一學期操行成績在八十分以上。 

二、轉系考試：由本系組成甄選小組辦理甄選。 
歷史與地理學系 轉系考試：由本系組成甄選小組辦理。 

音樂學系 

一、申請登記資格：（一）操行成績平均在八十分以上。 

 （二）國文學期成績平均在七十五分以上。 

 （三）英文學期成績平均在七十五分以上。 

二、轉系考試：（一）由本系成立甄試委員會舉行術科考試。 
 （二）術科：（含以下科目） 

1.主修 2.副修 3.樂理 4.聽寫 5.視唱 
視覺藝術學系 轉系考試：面試(含術科作品資料)（100%）。 

英語教學系 

一、申請登記資格：（一）操行成績平均在八十分以上。 

（二）通過全民英檢中級複試（若為其他相關之國際

英語測驗，需含聽說讀寫四項並以等同成績為

原則）。 

二、轉系考試：由本系組成甄選小組辦理面試。 
社會暨公共事務學系 轉系考試：由本系組成甄選小組辦理面試。 

舞蹈系 
一、申請登記資格：操行成績平均在八十分以上。 
二、轉系考試：（一）由本系組成甄選小組辦理術科考試。 

 （二）術科：自選舞（芭蕾舞、民族舞、現代舞任選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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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物理暨化學系電

子物理組 
一、申請登記資格：前一學期操行成績在八十分以上。 
二、轉系考試：由本系組成甄選小組辦理甄選。 

應用物理暨化學系應

用化學組 
一、申請登記資格：前一學期操行成績在八十分以上。 
二、轉系考試：由本系組成甄選小組辦理甄選。 

地球環境暨生物資源

學系 
一、申請登記資格：前一學期操行成績在八十分以上。 
二、轉系考試：由本系組成甄選小組辦理甄選。 

數學系 一、申請登記資格：前一學期操行成績在八十分以上。 
二、轉系考試：由本系組成甄選小組辦理甄選。 

資訊科學系 一、申請登記資格：前一學期操行成績在八十分以上。 
二、轉系考試：由本系組成甄選小組辦理甄選。 

體育學系 
一、申請登記資格：前一學期操行成績在八十分以上。 
二、轉系考試：（一）筆試科目：體育專業科目。 

（二）口試：由本系組成甄試小組辦理。 

球類運動學系 

一、申請登記資格：(一)近 3年曾參加全國性正式比賽成績優異者(限本          
系專長項目)。 

(二)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在 70分以上。 
(三)前一學期操性成績在 80分以上。 

二、轉系考試：(一)書審：繳交比賽成績證明文件(佔考試成績 80%)。 

(二)口試：由本系組成甄試小組辦理甄選(佔考試成績 20%)。 

陸上運動學系 

一、申請登記資格：近一年曾參加全國性正式比賽成績優異者（限本系專長
項目）。 

二、轉系考試：（一）書審：繳交比賽成績證明文件（佔考試成績 80%）。 
(二)口試：由本系組成甄試小組辦理甄選(佔考試成績 20%)。 

水上運動學系 

一、 申請登記資格：(一)近一年曾參加全國性正式比賽成績優異者。(限
本系專長項目)。 

              (二)前一學期操行成績在八十五分以上。 
二、轉系考試：(一)書審：繳交比賽成績證明文件(佔考試成績 30%)。 

          (二)口試：由本系組成甄試小組辦理甄選(佔考試成績 70%)。 

技擊運動學系 

一、申請登記資格：（一）近一年參加全國性正式比賽成績優異者（限本系
專長運動種類）。 

（二）前一學期操行成績在八十五分以上。 
二、轉系考試：（一）書審：繳交三年內國內外參賽成績證明（佔考試成績

80%）。 
（二）口試：由本系組成甄選小組辦理（佔考試成績 20%）。 

運動藝術學系 

一、申請登記資格：（一）學業成績總平均在七十分以上。 
                  （二）歷年成績單正本一份。 
                  （三）轉系報告書(含轉系動機及歷年學習狀況說明)

一份。 
二、轉系考試：（一）書審：近一年國內外參賽成績或展演證明。 

（二）術科：由本系組成甄選小組辦理。 

休閒運動管理學系 

一、申請登記資格：(一)一般生：操行成績總平均在八十分以上。 
   (二)運動績優生：操行成績總平均在七十五分以上。 

二、轉系考試：(一)一般生： 
1.書審：自傳與相關特殊表現證明文件。 

                2.口試：由本系組成甄選小組辦理甄選。 
               (二)運動績優生： 

1.書審：自傳與運動比賽成績證明文件。 
                2.口試：由本系組成甄選小組辦理甄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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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健康科學系 

一、申請登記資格：操行學期成績平均在八十分以上。 
二、轉系考試：（一）提交學習計畫（含自傳、運動健身指導或運動傷害防

護研習或修課證明、競賽成果或特殊表現證明、未來

修課與生涯發展規劃等）。 
              （二）由本系組成甄選小組辦理面試。 

城市發展學系 

一、申請登記資格：（一）操行成績平均在八十分以上。  
（二）英語成績平均在八十分以上。 

二、轉系考試：（一）提交學習計畫（請事先提出轉入本系之學習計畫）。 
（二）口試：由本系組成甄選小組辦理甄選。 

都會產業經營與 
行銷學系 

一、申請登記資格：（一）操行成績平均在八十分以上。  
（二）國文成績平均在七十五分以上。 
（三）英語成績平均在八十分以上。 
（四）或經系務會議討論通過之申請個案。 

二、轉系考試：面試（必須攜帶學生證應試）。 

衛生福利學系 
一、申請登記資格：操行成績平均在八十分以上。  
二、轉系考試：面試（必須攜帶學生證應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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